关于2014年度国家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班预报名的通知

信息来源：人力社保厅

浙人社办发〔2014〕42号

各市和义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中央在浙有关单位：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14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的通知》（人社厅函〔2014〕111号），今年人社部将以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为重点，举办300期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研班。现就我省拟参加研修人员的报名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方式。由于国家级高研班期数多、举办时间密集，为进一步方便我省专技人才报名参加，更好地发挥高研班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我厅将从今年起采取预先集中申报，开班前逐一确认的方式进行报名。

　　二、报名流程

　　（一）集中申报。根据《关于印发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14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的通知》，报名人员一般应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可于6月10日前，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把经单位同意盖章的《国家级高研班预报名表》（见附件）报送给省人力社保厅。一人限报一个班，每个班限报2-3人，对于报名人数较多的高研班，我们将根据承办单位要求进行遴选。集中申报结束后，我厅将把申报情况进行公示。

　　（二）确认报名。每个国家级高研班举办通知发布后，我厅将联系各申报人员进行开班前确认，协助申报人员做好正式报名的相关工作。

　　三、报名要求

　　（一）各地人力社保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宣传，鼓励和支持当地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报名参加国家级研修班，努力为专技人才报名参训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二）各企事业用人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把国家级高级研修项目作为加强人才培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积极为专技人才参训创造条件。用人单位要严格依照《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省政府令第157号）规定，保证参训人员脱产学习时间和学习期间的工资福利和保险待遇，并按规定为参训人员支付往返交通费用（其他费用由中央财政全额资助）。

　　（三）报名参训的专技人员要认真了解《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14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可在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门户网站“最新文件”或“业务指南”中的“培训教育”栏目下载）中各高研班的研修主题、时间和地点，结合自身岗位和研究方向，有针对性地进行申报。在报名前后要加强与我厅的沟通联系，如因开班时间调整或工作原因无法按计划参训的，要及时报告我厅。
　　联系人：谢吟、王哲

　　联系电话（传真）：0571-88394280

　　邮箱：zjrspjzx@163.com
　　地址：杭州市古翠路50号省人力社保大楼437室

　　邮编：310013

　　附件：国家级高研班预报名表
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2014年高级研修项目计划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4年5月6日

